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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法律热点问题 

PPP 与政府购买服务解析（系列之四）——PPP 焦点一席谈 

一、不忘初衷 

初心不忘，方得始终。在讨论 PPP 与政府购买

服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各自的初衷是什么。 

PPP 的初衷，在于解决地方债，吸引民间资本，

在促进稳增长的同时，推动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 

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在于简政放权，推动事

业单位改革。社会力量能做的事，政府不养机构不

养人。 

二者的初衷不同，决定了适用范围、原则和方

式即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在当前

的政策法规框架之下，二者都不存在违法的问题，

只是存在衔接和配套问题。PPP 是近两年以来的主

流政策导向，政府购买服务则是新近出现的名词。

目前市场上存在一些泛滥化、扩大化的政府购买服

务，笔者称之为“泛化政府购买服务”，它对 PPP

模式造成了冲击，在特定范围内还有取代 PPP 模式

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1 即 PPP 项目操作的五个阶段、十九个步骤。 

二、PPP 与政府购买服务之间存在交集 

PPP 与政府购买服务二者之间存在交集，而交

集部分，就是必须采取 PPP 模式的政府购买服务，

或称之为政府购买服务类的 PPP 项目。 

从立法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一直主张对 PPP 实

行双轨制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将 PPP 分为两类，

一类是特许经营类 PPP 项目，另一类是政府购买服

务类 PPP 项目。而其中第二类，即为 PPP 与政府

购买服务之间的交集。这个交集不用刻意求大，但

只要是交集部分，就必须适用 PPP 模式，而不得通

过套用政府购买服务相对简单的程序规定，来规避

PPP 的两个论证、实施方案和“五一九”
1
要求。 

上述交集之外的政府购买服务，不强制要求适

用 PPP 模式，但是一旦适用，则需遵守与 PPP 有关

的政策法规。 

三、政府购买服务 PPP 项目的划定标准 

我们初步拟了几个必须满足的标准，考虑得还

很不成熟，先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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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 

2. 必须形成项目设施，且项目设施的寿命在十年以

上； 

3. 项目合同的期限在十年以上； 

4. 有必要进行物有所值论证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没有标准肯定是不行的，与之有关的讨论应当

进一步深化，而不应止步于对“泛化政府购买服务”

或“伪政府购买服务”的质疑或批评。 

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际案例 

我们做过一些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地方政府

之所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而非 PPP 模式，其中的

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并不完全是政策性银行的问题，

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地方政府有意规避PPP模式的

应用。 

以某跨市项目为例，一开始地方政府是打算采

取 PPP 模式的，做了很多论证工作，试图解决项目

当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难点（如实施机构的确定、两

地财政的分工、当地行业公司的利益诉求、项目公

司股权的分配、相关工程承包商、供货商的选定等），

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案，PPP 的两个论证和实

施方案也因此受阻。在这样一个时点上，政策性银

行带着巨额、低成本的资金来了，并且给出了“政

府购买服务”的解决方案，政策和法规依据是不缺

的，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摆平前述的种种问题，地

方政府何乐而不为？ 

五、地方债问题 

我们理解，PPP 项目下的政府支出责任，在列

入财政预算和三年滚动规划的情况下，可以不视为

地方债，但是要考虑预算是一年一列，地方政府仍

有违约可能，在那个时点上，因为社会资本的大部

分投入（建设期投资）已经发生，后期运营服务的

交付与否，以及与之相关的新增成本与费用，对社

会资本的总体成本而言都无太大影响。如果地方政

府不能正常履约，按时付款，那么就难免形成地方

政府的真实债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倾向于

认为 PPP 合同项下的政府支出责任，也构成地方政

府的隐性或有负债。 

六、明股实债问题 

从实操层面上讲，我们理解明股实债的危害性，

在于小股大债，在于社会资本可获固定回报的提前

退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项目风险的不合理配置。但

与此同时，我们也提请注意，作为目前比较活跃的

社会资本组成部分，财务投资人在绝大部分 PPP 项

目里，都需要采取明股实债的方式，才能够实质参

与 PPP 项目，否则就无法通过其内部的风控审查，

也无法满足其所携资金的基本诉求。 

对于财务投资人参与 PPP项目，如果还是本着

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则建议对“明股实债”进行更

为明晰的阐述，解析出其中违反 PPP核心原则的基

本要素，并对那些并不会影响到项目正常执行的

“明股实债”的安排予以认可或放行，而不宜采取

一概封杀的政策。 

总的来看，财务投资人的参与，一方面丰富了

PPP 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构成，另一方面也有益于优

化融资成本，使得交易结构更加现实可行，并对项

目公司的治理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利大于弊。而

且，目前很多有实力的财务投资人，也正在针对市

场情况，结合 PPP 模式的适用，对其自身的风控体

系进行改进，这也是值得政策和制度设计者关注的。

用合理的制度来引导市场，让市场自身发挥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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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应该是 PPP 模式后续深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注：本文为刘世坚律师于 2016 年 8 月 4 日

出席财政部 PPP 中心研讨会（“解析不规范的 PPP

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构成变相举债问题”）时的发

言内容，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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